
浅议权利要求技术特征划分对专利

侵权、专利确权和专利授权的影响 
精选文章

二、技术特征的划分的现状 

目前，无论《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还
是司法解释均未对技术特征这一概念进行定义，
仅在《专利审查指南》中规定：技术方案是指对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
技术手段的集合，技术手段通常是由技术特征来
体现的。但技术特征的具体含义仍不明确，对此，
司法实务工作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专利授权审查实践中，关于创造性的判断一直
都是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授权部门博弈的关键点。
创造性判断三步法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确定
发明的区别技术特征。在确定区别技术特征之
前，首先要进行技术特征的划分。目前，大多数
审查员是按照不同的功能或效果来划分技术单
元，进而进行技术特征划分。但功能和效果的认
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如果审查员所认定
的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不同于申请人在专利说明
书中所描述的现有技术，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可以重新确定的。针对重新确定的技术问题，
技术单元的功能和效果有时不同于专利说明书
中描述的功能和效果。针对不同的对比文件，如
何客观地认定技术单元的功能和效果，进而准确
地划分技术特征，一直以来都是专利审查实践的
难点。 

一、技术特征划分的重要性 

专利权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公开换保护是其得以
运行的基础，其公开的权利范围边界，不仅关乎
专利权人的切身利益，也关乎社会公众的信赖利
益。 

《专利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
明书和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判
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
围，应当审查权利人主张的权利要求所记载的全
部技术特征。 

每一项权利要求至少包含一项完整的技术方案，
而技术方案是由多个技术特征的集合构成的。技
术特征作为权利要求的基本组成单元，其含义将
直接影响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大小。 

技术特征的含义又与技术特征的划分密切相关。
如果技术特征划分过细，则会不适当地缩限保护
范围，而导致被诉产品误认定为不侵权，反之，
如果技术特征划分过宽，则会不适当地扩大专利
保护范围，而导致被诉产品误认定为侵权。 

摘要：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是评价权利要求技术方案新创性的基础，也是界定权利要求保护边界的

基础。在专利生命周期的授权、确权和维权过程中，准确地划分技术特征，对鼓励创新、保护发明创

造和明确权利边界、保障社会公众利益都至关重要。最高法认为，技术特征划分应该结合发明创造的

整体技术方案，考虑能够相对独立地实现一定技术功能并产生相对独立的技术效果的较小技术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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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侵权实务中，被诉侵权技术方案是否落入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是专利权人和被诉侵权方争
议的焦点。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被诉侵权技术
方案包含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
或者等同的技术特征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落
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技术
特征与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比，缺少
权利要求记载的一个以上的技术特征，或者有一
个以上技术特征不相同也不等同的，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其没有落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即，全面
覆盖原则。 

判断涉案产品是否侵权，需要依据全面覆盖原则
将涉案产品与涉案专利的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
进行比对。而技术特征比对前，首先要进行技术
特征的划分。不同的划分方式，可能导致不同的
比对结果，进而出现不同的侵权判定结果。专利
权人和被诉侵权方往往会因各自不同的立场和
利益，而主张有利于己方的技术特征划分方式。
通常，专利权人希望技术特征划分时，技术特征
数量越少越好，这样被诉侵权产品因缺少权利要
求的技术特征而判定为不侵权的机会就会更少。
而被诉侵权方则希望技术特征的划分越细越好，
这样特征比对时被诉侵权产品就更难符合全面
覆盖原则的要求，从而判定产品不侵权。 

三、司法实务案例 

最高法观点：技术特征划分应该结合发明创造的
整体技术方案，考虑能够相对独立地实现一定技
术功能并产生相对独立的技术效果的较小技术
单元。 

案例1：刘宗贵与台州市丰利莱塑胶有限公司侵
害实用新型专利权案。（【案号】（2017）最
高法民申3802号） 

涉案专利保护一种可调节的婴幼儿座椅，其权利
要求1包括技术特征：其两端分别套设有弹簧
(9)，在弹簧(9)的外围套有孔径小于弹簧(9)直径
的套体(10)。 

被诉侵权产品也为一种可调节的婴幼儿座椅，被
诉侵权产品的调节拉杆两端分别通过销轴挂设
有弹簧，但被诉侵权产品缺少孔径小于弹簧直径
的套体。 

争议焦点：被诉侵权产品是否具备与涉案专利权
利要求1所述的“其（调节拉杆）两端分别套设
有弹簧，在弹簧的外围套设有孔径小于弹簧直径
的套体”相同或等同的技术特征。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关于
“其（调节拉杆）两端分别套设有弹簧，在弹簧
的外围套设有孔径小于弹簧直径的套体”实现
的功能是：当需要调节椅体高度时，对调节拉杆
产生回复力，使得销体和卡槽扣紧。可见，“套
体”虽然是一个部件，但其功能和效果必须依赖
于弹簧的配合才能实现，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在整
体技术方案中发挥作用。因此，在涉案专利权利
要求1中，套体本身无法实现相对独立的功能，
不宜作为一个独立的技术特征对待，而应将“其
（调节拉杆）两端分别套设有弹簧，在弹簧的外
围套设有孔径小于弹簧直径的套体”作为一个
独立的技术特征进行比对。 

本案中，涉案专利是通过在调节拉杆两端设置套
体并套装弹簧的方式实现销体和卡槽扣紧的功
能，被诉侵权产品则是通过在调节拉杆两端设置
销轴并挂设弹簧的方式而实现销体和卡槽扣紧
的功能。两者虽然不属于相同的技术特征，但是
无论是利用弹簧的拉伸原理调节座椅，还是采用
弹簧的压缩原理调节座椅，均是利用了弹簧具有
回复力的基本性质，手段基本相同，实现利用其
回复力使得销体和卡槽扣紧的功能，并且两者所
能达到的效果基本相同。而且采用弹簧拉伸还是
压缩的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是容
易联想到的，因此，两者属于等同技术特征。 

~~~~~~~~~~~~~~~~~~~~~~~~~~~ 

复审和无效审理部观点：忽视区别技术特征之间
的关系，将解决技术问题的完整的技术手段割
裂，都会出现技术特征碎片化的现象，这种现象
容易导致的问题是：将散落于不同现有技术中的
零散技术特征或技术特征的局部简单拼凑在一
起而误认为现有技术中存在技术启示。

案例2：杨斐然与深圳市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的
专利权无效纠纷案【第28914号无效决定】

涉案专利保护一种便携式备用电源，无效请求人
认为相对于对比文件1，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包括
区别技术特征：为防止汽车应急启动的时候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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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夹子短路或者反接引起电池发烫，电路中串接
了一个150A-250A的保险丝，用于汽车启动的
大电流输出电路输出端采用防反接插头，外部连
接线正负极线采用不同长度的硅胶线，所述电池
组连接有充放电保护电路。 

无效请求人主张：对比文件4公开了在应急电源
中设有汽车应急启动时所用的正负极夹子。对比
文件5公开了为防止电池短路时因过热而爆炸，
在电池组的电路中串接一个保险管。对比文件6
公开了导线采用不同长度。对比文件7公开了用
作汽车发动机的电瓶线为硅胶线。据此，请求人
认为，对比文件1、4、5、6、7共同公开了上述
区别技术特征，并且对比文件1、4-7具有结合的
技术启示。 

合议组认为：在创造性评判中，试图将发明的某
一技术手段机械地割裂成多个零散的技术特征，
并且发现这些零散的技术特征能分别从多篇不
同的现有技术中找到公开之处，由此便得出这些
多篇不同的现有技术给出了结合得到该发明的
技术手段的技术启示，或者试图从多篇不同的对
比文件中抽离出多个零散的、孤立的技术特征，
在没有结合的技术启示的基础上将这些零散的、
孤立的技术特征进行拼凑从而得到该发明的技
术手段，均明显有悖于创造性评判中应该对发明
或者现有技术的技术手段进行整体考虑的整体
把握原则，应不予支持。 

本案中，不仅应对权利要求进行整体考量，而且
也应对作为现有技术的对比文件1、4-7进行整体
考量，对比文件1、4-7仅公开了一些零散的、割
裂的技术特征，这些对比文件本身没有给出将上
述区别技术特征应用于对比文件1以解决防止汽
车应急启动的时候正负极夹子短路或者反接引
起电池发烫以及降低在启动过程中两个电瓶夹
碰撞导致短路的技术问题的技术启示，同时也没
有给出为解决该技术问题将对比文件1、4-7进行
结合的技术启示。因此，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上
述对比文件1、4-7所公开的这些零散的、割裂的
技术特征，不能显而易见地得出上述区别技术特
征的技术手段。 

~~~~~~~~~~~~~~~~~~~~~~~~~~~ 

《专利审查指南》关于创造性判断的规定：对于

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技术
特征，应整体上考虑所述技术特征和它们之间的
关系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所达到的技术效果。 

案例3：专利号为：2012102364643的复审案件
（第122752号复审决定书）。 

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保护一种集装箱底架的自动
喷漆机，其权利要求1包括技术特征a：至少一根
垂直于纵向轨道的横向轨道，所述横向轨道可沿
着所述纵向轨道滑动，可沿横向轨道移动的横移
小车以及设置在横移小车上的可升降的喷漆枪
组。 

在涉案专利的《驳回决定》中，审查员在评述涉
案专利创造性时，将上述技术特征a分割成两个
相互独立的技术特征。即，技术特征a1：至少一
根垂直于纵向轨道的横向轨道，所述横向轨道可
沿着所述纵向轨道滑动；技术特征a2：可沿横向
轨道移动的横移小车以及设置在横移小车上的
可升降的喷漆枪组。并引用了两篇对比文件分别
评述上述技术特征a1和技术特征a2，其中一篇
对比文件公开了技术特征a1，另一篇对比文件公
开了技术特征a2。据此，审查员认为结合这两篇
对比文件和本领域公知常识，得到权利要求1的
技术方案，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
的。 

复审请求人认为：根据涉案专利说明书的记载，
上述技术特征a1和技术特征a2在功能上是彼此
相互支持的，两个技术特征相互作用才能共同完
成对集装箱底架进行逐行扫描式喷漆，解决集装
箱底架均匀、无死角喷漆的问题。 

最终，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接受了复审请求
人的观点，并撤销了《驳回决定》。 

可见，忽视区别技术特征之间的关系，将解决技
术问题的完整的技术手段割裂，会导致技术特征
碎片化，造成无法从整体上考虑技术特征在要求
保护的发明中所达到的技术效果，进而无法客观
评判技术方案的创造性。 

四、结语 

虽然《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以及司法
解释均未对技术特征的含义作出明确规定，但最
高人民法院在司法案例中已明确：技术特征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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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结合发明创造的整体技术方案，考虑能够相
对独立地实现一定技术功能并产生相对独立的
技术效果的较小技术单元。专利局实质审查部门
以及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在实务中虽未严
格按照最高法对技术特征的定义来划分技术特
征，但不论是《专利审查指南》还是专利局复审
和无效审理部的案例中都明确强调：在进行创造
性评判时，应考虑技术特征之间的关系，避免将 

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技术
特征割裂成多个零散的技术特征，应整体上考虑
其在要求保护的发明中所达到的技术效果。可
见，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和专利局对技术特征的字
面表述不同，但内涵一致。相信不久的将来，技
术特征的概念会更加清晰，技术特征划分的标准
也会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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